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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1 年第二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

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对东莞证券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下称

“集合计划”或“本集合计划”）出具批准文件（文号：证监许可〔2012〕

1141 号），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做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

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

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于 2021年 7月 23日复核了本报告，本报告未经审计。 

管理人、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书中的金额单位除特指外均为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21年 4月 1日－2021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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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计划简介 

名称： 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固定收益类产品 

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成立日：2012年 11月 1日 

成立规模:  387,817,641.71份 

存续期：无固定存续期限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一）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历史走势图（单位：元） 

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单位累计净值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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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 

（一）业绩表现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1207元，本报

告期净值增长率为 1.2376%，集合计划单位累计净值为 1.6131 元，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61.31%。 

（二）投资经理简介 

余聪 

女，武汉大学金融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担任过普

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审计员、高级审计员。2015 年加

入东莞证券，先后任东莞证券深圳分公司债券交易员、信用研究员、

投资经理，债券交易经验丰富，擅长个券挖掘、信用分析及投资组合

管理。自 2019年 7月起任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和职业操守，已经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

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1、投资回顾 

二季度债市整体震荡。4月-5月，收益率在资金面的超预期宽松

中进一步下行，延续了3月份以来的做多情绪。另一方面本轮小牛市

的推动因素为政府债一级发行低于预期，信用风险偏好收缩导致配置

力量涌向高等级债券。进入6月份，资金面波动加大，前期获利盘陆

续止盈离场，造成了收益率一定的波动。 

信用风险事件不断扰动市场，前有“永煤”、“华夏幸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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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华融”、“恒大”、“苏宁”、“蓝光”等不断成为热议标的。

信用分层依旧是机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信用利差呈“K字型”走势，

高等级债券信用利差经历冲击后有拐头向下趋势，但中低等级，无论

城投债还是产业债，信用利差维持高位且仍有扩大之势。市场风险偏

好收缩，以信用下沉博取收益的方式性价比越来越低。 

旗峰避险本季度主要配置于企业债、公司债以及可转债。 

2、投资管理展望 

当前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框架下，稳杠杆和防风险的目标

可能更多地通过宏观审慎监管实施，而非总量政策对冲，下半年货币

政策预计还是以稳为主。中长期而言，经济结构转型亦需要货币政策

保持稳健的基调，并预留空间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资金面的超预期宽松不具备持续性，下半年预计扰动因素较多。

同时因财政后置，政府债在下半年发行预计提速，会给利率带来压力。 

信用债方面，信用分层还将继续，信用下沉不是占优策略，但可

能会存在部分低等级信用债被错杀的机会。 

旗峰避险下季度主要配置于企业债、公司债，新增债券配置保持

谨慎，尽量避免拉长久期和下沉信用，并在可转债中寻求波段机会。 

 

四、集合计划运作情况 

（一）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2021年 6 月 30日）       

1、资产组合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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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末市值 占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清算备付金、存

出保证金合计 
280,542.53 0.41% 

债券投资 65,600,306.50 96.33% 

股票投资 0.00 0.00% 

基金投资 0.00 0.00% 

衍生金融工具 0.00 0.00% 

其他资产 2,222,095.79 3.26% 

资产总值 68,102,944.82 100.00% 

注：其他资产包括：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应收证券清算款等项目。 

2、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

证券明细 

序

号  

证券 

名称 

证券 

代码 

数量 

（份/张） 

期末市值 

（人民币元） 

市值占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比例(%) 

1 18众鑫 01 152054 50,000.00 5,250,000.00 7.72 

2 
18安吉绿色债

02 

1880193 50,000.00 5,218,000.00 7.68 

3 19金东 01 152215 50,000.00 5,189,500.00 7.63 

4 
18信丰城投债

01 

1880269 50,000.00 5,076,500.00 7.47 

5 18什邡国投债 1880281 50,000.00 5,076,500.00 7.47 

6 19兴蜀债 152243 50,000.00 5,044,000.00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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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埇桥债 152342 45,000.00 4,567,500.00 6.72 

8 19天山债 152345 45,000.00 4,500,000.00 6.62 

9 19阳交债 152371 40,000.00 4,100,000.00 6.03 

10 19张建发 152297 40,000.00 4,020,000.00 5.91 

    3、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证券中，无报告期内被监管部门立

案调查的证券，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证券中，没有投资于超出计划合同规定

备选股票、基金库之外的证券。  

（3）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证券清算款 0.00 

应收利息 2,222,095.79 

应收股利 0.00 

其他资产 0.00 

合计（人民币元） 2,222,095.79 

（二）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符合有关规定。 

（三）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根据合同约定，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实际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中，现金分红0.00元；红利再投资0.00份。 

（四）集合计划支付的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如有）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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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计提基准、方式及支付方式情况 

1、托管费： 

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15%年费率计

提，计算方法如下： 

T ＝ E ×0.15 % ÷ 当年天数 

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经集合计划管理人与集合计划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集合计划托管人

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一次性支付给集合计划

托管人。 

2、管理费： 

本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8%年费率计

提，计算方法如下： 

G ＝ E ×0.8% ÷ 当年天数 

G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经集合计划管理人与集合计划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集合计划托管人

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集合计

划管理人。 

3、与本集合计划相关的会计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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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在存续期间发生的集合计划审计费用，由集合计划资产

承担。集合计划的年度审计费，按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协议所规定的

金额，在被审计的会计期间，按直线法在每个自然日内平均摊销。 

4、银行结算费用、银行间市场账户维护费、开户费等集合计划

运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与集合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如果金额较小，或者无法对应

到相应会计期间，可以一次进入集合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并且

可以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应该在该会计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 

相关费用支付均按照行业惯例，在交易发生时自动从集合计划资

产中扣除或在托管人和管理人核对一致后，由托管人按照管理人指令

进行支付。 

5、业绩报酬： 

当本集合计划分红、委托人申请退出或本集合计划期满清算时，

管理人根据年化收益率（R）提取业绩报酬，业绩报酬从资产中提取，

按累进方式计算，以现金支付。 

（1）管理人业绩报酬提取原则： 

①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本集合计划在分红日、委托人退

出和本集合计划终止时计提业绩报酬；②分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

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委托人退出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

从退出资金中扣除；集合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清

算资产中扣除。 

（2）业绩报酬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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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以下简称“上一

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如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推广期内参与的，以

本集合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存续期内参与的，以参

与当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下同）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为计

提区间计算年化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 

 

P1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P0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

0p 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 

D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天数； 

R为年化收益率； 

（3）管理人根据年化收益率分档提取业绩报酬，年化收益率低

于 5%时，不提取业绩报酬，年化收益率大于等于 5%时，提取利润中

超过 5%部分的 15%作为业绩报酬，以现金支付；业绩报酬计算方式： 

年收益率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计算公式 

R＜5％ 0  

R≥5％ 15%  
365

%15%5
D

RAY 业绩报酬  

Y= 业绩报酬； 

A= 委托人在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的资产

净值总额。 

T日的单位资产净值在当天证券交易所收市后计算，并在 T+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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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遇特殊情况，经管理人和托管人一致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

和公告。 

（4）当集合计划份额分红、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时，托管人根据

管理人的指令将分红金额（含业绩报酬）、退出净值总额（含业绩报

酬和退出费用）划拨给注册登记机构，由注册登记机构将业绩报酬和

退出费用支付给管理人，并将扣除相关费用后的红利、退出款项转入

委托人的资金账户。 

（五）集合计划账户监控情况说明 

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由托管人负责开设和管理，使用限于

满足开展本集合计划业务的需要。托管人以本集合计划的名义在其营

业机构开设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账户名称为“旗峰避险增值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托管期间，托管账户预留印鉴为托管

人托管业务专用章及托管人监管名章各一枚。本集合计划的一切货币

收支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支付退出金额、支付集合计划收益、

收取参与款，均通过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进行。在需办理资金

划拨时，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有效划款指令传真件进行划款。在托管

存续期间，管理人未经托管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托管专户，不得在

托管人柜台办理资金划拨、购买支票等结算业务。 

五、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未发生任何涉及本

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二）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投资决策程序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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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变。  

（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托管人托管业务机构及

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处罚。 

（四）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 

（五）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等其他涉及投

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 

（六）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户数为 3，份额

为 4,535,228.82 份，份额占比为 7.48%。 

（七）本集合计划于 2021年 5月 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准

予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的回函”，拟变更为“东

莞证券德益 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的文件 

  2、《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3、《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4、《旗峰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5、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二）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 

查阅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号金源中心 21楼 

网址：www.dg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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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电话：0769-22119271 

联系人：宋浩瑗 

EMAIL：zcgl@dgzq.com.cn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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